


 

 

目  录 

1 概述.............................................................. 1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 3 

2.2 公开方式 ...................................................... 5 

2.3 公众意见情况 .................................................. 6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7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 7 

3.2 公示方式 ...................................................... 9 

3.3 查阅情况 ..................................................... 14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 14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 14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 14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15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 15 

6.2 公开方式 ..................................................... 16 

7 其他............................................................. 17 

8 诚信承诺......................................................... 17 

9 附件............................................................. 18 

 

 

 



1 

 

1 概述 

新疆纺织产业依托当地独有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

深入推进，新疆纺织产业发展迎来最好的时期，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向

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纺织产业的发展近几年来一直是中国纺织行业的热点和亮

点，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全力推进下，在全行业的积极参与下，在新疆这片广阔

热土上，纺织产业正在焕发着勃勃生机和崭新活力。 

和田地区纺织服装产业虽发展迅速，但仍存在一些挑战和瓶颈，服装企业整

体存在问题就是供应链缺失，生产所需的面料和辅料都需要从内地发运，成品基

本上也是在内地销售。因此，政府需引进优质企业做好完链补链工作。新疆和田

地区洛浦县的纺织服装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通过平台运营、实体工

厂建设、区域品牌打造及产业协同，全方位提升和田地区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力

与创新能力。 

广东纱纤亿纱线交易平台有限公司（简称“纱纤亿集团”），自 2016 年成立以

来，凭借创始股东在纺织服装实体产业的深厚积淀，勇于革新纺织行业交易模式，

以纺织服装全产业链为核心布局，全面贯通从棉花种植、轧花、纺纱、织布、印

染、制衣、终端门店、线上销售至终端消费用户的每一个环节，构建起一个多元

化集团。为积极响应国家援疆发展战略，在新疆和田地区昆岗经济技术开发区（原

和田地区洛浦县北京工业园区）成立纱纤亿纺织科技（和田）有限公司，投资

130000 万元，建设“纱纤亿纺织印染一体化建设项目”，本项目租赁原洛浦县北京

工业园区(已调整为和田地区昆岗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厂房，对厂房进行改造，

建设开幅机、大圆机、定型机、罗纹机、加弹机等纺织设备，以及除油除皱机、

烘干机、打色机等染整设备。该项目已取得洛浦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备案证（备

案证号：2412261343653200000207，见附件 2）。 

本项目拟分三期建设，一期工程投资为 8000 万元，加弹生产线年产涤纶纱

线 3708.508t/a，织造生产线年产坯布 9043.528 吨，染整生产线年产坯布 12240t/a；

二期工程投资为 52000 万元，加弹生产线年产涤纶纱线 24105.301t/a，织造生产

线年产坯布 58782.931 吨，染整生产线年产坯布 79550t/a；结合现有厂房及设备购

置计划，本次评价内容仅包括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三期工程另行环评。本项目



2 

 

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当地供应链，形成“纱线-加弹-织造-印染-整理-成品”

完整的供应产业链。 

该项目已取得洛浦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备案证（备案证号：

2412261343653200000207）。本项目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当地供应链，可

以形成“纱线-加弹-织造-印染-整理-成品”完整的供应产业链。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要求，建设单位纱纤亿纺织科技（和田）有限公

司于 2025 年 3 月 1 日委托新疆环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为了保证项目建设的合理性、科学性，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

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公众比较全面的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

况，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开展公众参

与调查活动。本次工程公众参与实行公开、平等、广泛的原则。 

本次公众参与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年部令第 4

号）相关规定和要求，2025 年 3 月 4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于 2025 年 6 年 4 日至 2025 年 6 月 17 日按照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文件的相关要求进行了

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公示、中华

工商时报两次报纸公示及环境敏感点现场张贴三种形式。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对

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及公参说明公示，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网站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三次信息公示期内未收到反映该项目

建设的来电、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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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年部令第 4 号）第九条规定：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

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

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3 月 1 日委托新疆环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于 2025 年 3 月 4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进行第一次信息公示。公示内容主要包括①建设项目概况及现有工程及其环

境保护情况；②建设单位和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③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⑤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

和途径等。公示内容见表 2.1-1。 

以上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2018 年部令第 4 号）要求。 

表 2.1-1    第一次公示内容 

纱纤亿纺织科技（和田）有限公司纱纤亿纺织印染一体化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内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建设、运营全过程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是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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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相关信息和审批后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信息公开的主体；

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应当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

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对所发布的公示信息内容负全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2025 年 3 月，我公司委托新疆环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纱纤亿纺织印染

一体化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为维护社会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提高环

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提高环保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现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

的相关要求，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向公众公开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并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纱纤亿纺织印染一体化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北京工业园区 

建设内容：租赁洛浦县北京工业园区现有厂房，对厂房进行改造，配置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开幅机、大圆机、定型机、罗纹机、加弹机等纺织设备，以及除

油除皱机、烘干机、打色机等染整设备。 

（二）建设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纱纤亿纺织科技（和田）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北京工业园区北园区幸福社区京洛大

道 38 号办公楼 201 室附 1 号 

联 系 人：地力木拉提·多力坤     

联系电话：19609039581 

（三）环评编制单位信息 

环评编制单位名称：新疆环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环评编制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凤凰山街 353 号亚欧贸易中心

1号商务综合楼 

联系人信息：刘工，18199995605 

（四）公众意见表的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xjhbcy.cn/articles/show/6257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公众参与本着知情、真实、平等、广泛、主动的原则，采用公

开发布工程信息收集公众意见及建议，公众可点击上文中链接获取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在本项目信息公开后 10 个工作日内，

填写后可通过书信、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环评编制单位

提出您对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后有关的环保意见和建议。 

 

http://www.xjhbcy.cn/articles/show/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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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纤亿纺织科技（和田）有限公司 

2025年 3月 4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3 月 4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进

行第一次信息公示，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年部

令第 4 号）要求。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址如下： 

http://www.xjhbcy.cn/articles/show/15013。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2-1。 

 

图 2.2-1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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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建设单位未采用其他方式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均未

收到来电、来函等关于项目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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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年部令第 4 号）第十条规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

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6 年 4 日至 2025 年 6 月 17 日采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络公开、中华工商时报公开和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征求

意见稿的公示，公示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④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内容见表 3.1-1。 

以上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年部令第 4 号）要求。 

表 3.1-1    第二次公示内容 

纱纤亿纺织科技（和田）有限公司纱纤亿纺织印染一体化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内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建设、运营全过程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是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相关信息和审批后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信息公开的主体；

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应当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

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对所发布的公示信息内容负全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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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我单位委托新疆环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纱纤亿纺织科

技（和田）有限公司纱纤亿纺织印染一体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目前

已编制完成了《纱纤亿纺织科技（和田）有限公司纱纤亿纺织印染一体化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有关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应实行公开、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采用

多种形式，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以听取社会各界对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及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材料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点击链接查

看： https://pan.baidu.com/s/1NG4byP7JcH69qXQYr6uypQ 提取码: d48c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联系新疆环

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刘工，联系电话：18199995605。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广泛征询评价范围内及项目所在地公众、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意见及关心该项目建设的所有社会人士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具体

公众影响范围为：洛浦县。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xjhbcy.cn/hbcyxh/xxgk/255400/hjyxpjgzcygs/284162/index

.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

表关于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1）本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纱纤亿纺织科技（和田）有限公司 通 

讯地址：洛浦县和田地区昆岗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和田地区洛浦县北京工

业园区）  

联系人：迪力  

联系电话：13399030226  

（2）环评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新疆环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凤凰山街 353号亚欧贸易中心 1 号商

务综合楼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18199995605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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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示公众信息反馈的时间自公示日期起，共 10个工作日。 

 

纱纤亿纺织科技（和田）有限公司 

2025年 6月 4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6 月 4 日至 2025 年 6 月 17 日采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2018 年部令第 4 号）要求。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网址如下： 

http://www.xjhbcy.cn/articles/show/15628。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2-1。 

 
图 3.2-1  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截图 



10 

 

3.2.2 报纸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6 月 4 日、

2025 年 6 月 17 日在《中华工商时报》进行 2 次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选择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年部令第 4 号）要求。 

报纸公示情况见图 3.2-2。 

 

图 3.2-2  项目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照片（1） 

 

图 3.2-2  项目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照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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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6 年 4 日至

2025 年 6 月 17 日，采取在项目评价范围内敏感点张贴的形式进行了第二次信息

公示。 

表 3.1-2  二次公示张贴敏感点一览表 

环境 

要素 
名称 

坐标/经纬度 保护 

对象 

保护

内容 

环境功

能区 

相对厂

区方位 

相对厂界

距离/m X Y 

环境

空气 

幸福家园小区 80.25598526 37.04514154 居民 

环境

空气 

二类

区 

NW 110 

洛浦县北京工

业园区卫生院 
80.25465488 37.04082549 医院 E 50 

洛浦县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 
80.26332378 37.03531019 学校 E 25 

洛浦县第一中

学 
80.23075104 37.04548407 学校 NW 2100 

洛浦县第五中

学 
80.23319721 37.04815577 学校 NW 1900 

洛浦县第六中

学 
80.25851727 37.04983410 学校 N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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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张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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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园小区 洛浦县北京工业园区卫生院 

  

洛浦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洛浦县第一中学 

  

洛浦县第五中学 洛浦县第六中学 

图 3.2-4  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张贴照片 

3.2.4 其他 

建设单位未采用其他方式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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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项目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为：以电话或邮件方式联系建设单位或报告编制单

位获取，同时项目现场放置纸质报告书，公众可前往查阅。 

2025 年 6 年 4 日至 2025 年 6 月 17 日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报告编制单位未

收到公众来电、来函获取纸质报告书查阅；项目现场没有公众查阅记录。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2025 年 6 年 4 日至 2025 年 6 月 17 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均未收到来电、来函等关于项目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 号）第十四条规

定： 

“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

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

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

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

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 

建设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

告，并请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公众参与的协调指导。县级以上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应当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对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提出质疑性意见，项目可不进行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示期间，我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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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年部令第 4 号）规定：建设单

位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受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依法主动公开本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及公参说明内容。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上

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及公参说明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中相关规定要求。公示内容见表 6.1-1。 

表 6.1-1    第三次公示内容 

纱纤亿纺织科技（和田）有限公司纱纤亿纺织印染一体化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拟报批公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

建设、运营全过程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相

关信息和审批后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信息公开的主体；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

响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应当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建

设单位对所发布的公示信息内容负全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2025 年 3 月，我单位委托新疆环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纱纤亿纺织科

技（和田）有限公司纱纤亿纺织印染一体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目

前已编制完成了《纱纤亿纺织科技（和田）有限公司纱纤亿纺织印染一体化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拟报批稿）》和公众参与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现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拟报批公示，

以听取社会各界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及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环境影响报告书（拟报批稿）可点击链接查看： 

https://pan.baidu.com/s/1ZNkJ8C6NeEHPF9dQzQ4ONQ 提取码: 2n1n 

公众参与说明可点击链接查看： 

https://pan.baidu.com/s/1o33KWtUNl_H685eY186-lw 提取码: qkpv 

 

 

 

 

纱纤亿纺织科技（和田）有限公司 

2025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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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6月 27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进

行第三次信息公示，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年部

令第 4 号）要求。 

本项目三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址如下： 

http://www.xjhbcy.cn/articles/show/15759。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6.2-1。 

 

 

图 6.2-1  项目第三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截图 

6.2.2 其他 

建设单位未采用其他方式进行三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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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及其附件均进行存档、备查。 




